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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程補正時限

本法施行前已設立登記之財團法人，與本法規定不
符者，除本法另有規定，或財團法人名稱、捐助財
產總額、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董事產生方式外，應
自本法施行後一年內補正(§67)



會務 董事

 明定任期及連任比率、董監事無給職原則

 董事會人數改為5-25人(§ 39)

 任期改為每屆不得逾4年(§ 40)

 期滿連任董事不得逾董事總人數5分之4(§ 40)

 相關專業改為董事總人數5分之1以上具相關專業(§ 41)

 董事長得經董事會決議為有給職(§ 39)

 新增董事長及監察人消極資格(§ 42)



會務 董事

 建立利益衝突原則

 董事、監察人、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執行職務時，有利益
衝突者，應自行迴避。(§ 15)

 董事、監察人、執行長不得圖利(§ 16~17)



會務 董事會議

 董事會決議分為

 普通決議:過半出席，過半同意。

 特別決議:三分之二以上出席，出席過半同意。(§ 45)

 與原先重大決議差異:

 1.以基金填補短絀2.董事改選得以章程訂為普通決議改選。
(§ 45)

 新增視訊參與會議規定(§ 43)



會務 重要業務事項辦理變更登記情形

 依規定設立許可事項如有變更，財團法人應自收受許可文件
後十五日內，由董事向主事務所及分事務所所在地法院聲請
登記，並應自法院發給登記證書後十五日內，將證書影本送
主管機關備查。



業務 主要業務或受益範圍

 本法所稱地方性財團法人，指捐助章程規定其主要業務或受
益範圍僅及於單一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行政區域，並由地方主
管機關許可設立之財團法人。 (§ 2)



財務 監察報告書

財團法人設有監察人者，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於董
事會通過後，並應送請全體監察人分別查核，連同
監察人製作之前一年度監察報告書，一併送主管機
關備查。(§ 25)



財務 個別捐贈之金額比率限制

 財團法人對個別團體、法人或個人所為之獎助或捐贈，不得
超過當年度支出百分之十(§ 21)

 財團法人對個別團體、法人或個人所為之獎助或捐贈:100萬
以下。(§ 21)

 違反第二項規定者，處行為人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
下罰鍰。(§ 21)



財務 財產之保管及運用方法

 財團法人設立時，其捐助財產總額及現金總額之比率，應足
以達成設立目的。(§ 9)

 本府以公告方式定之:社福類財團法人財產最低總額為新臺幣
1,000萬，現金總額之比率100%



財務 財產之保管及運用方法

 資金不得寄託或借貸與董事、監察人、其他個人或非金融機
構。(§ 19)

 購買股票限制:於財產總額百分之五範圍內購買股票，且對單
一公司持股比率不得逾該公司資本額百分之五。(§ 19)

 財團法人於以基金以外之財產填補短絀，仍有不足時，得以
基金填補之。(§ 23)

 財團法人動用捐助財產，致捐助財產未達主管機關所定最低
捐助財產總額時，主管機關應限期命其補足；屆期未補足者，
廢止其許可。(§ 19)



財務 會計制度

 報送資料期程調整:

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，改為每年年度開始後一個月內報備。(§ 25)

工作報告及決算，改為五個月內報備。(§ 25)

 備查資料須對外公開:

工作計畫及預算、工作報告及決算應於主管機關備查後一個月內公開。(§ 25)

 備查之資料，主管機關得要求財團法人以電子資料傳輸方式辦理(§ 25)



財務 會計制度

 主管機關應制訂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則及財務報告編制準則。
(§ 24)(業由本府教育局訂立中)

 在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達新臺幣一億元或年度收入總額達新
臺幣一千萬元以上者，應建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(§ 24)



清算

 財團法人解散後，除因合併或破產而解散外，應即進行清算。
適用民法之規定，民法未規定者，準用股份有限公司清算之
規定。(§ 31)

 財團法人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許可，準用前項規定。(§ 32)

 其賸餘財產之歸屬，應依其捐助章程之規定。但不得歸屬於
自然人或以營利為目的之法人或團體。如無前項法律或捐助
章程之規定時，其賸餘財產歸屬於法人住所所在地之地方自
治團體。(§ 33)



合併

 子法:財團法人主管機關合併辦法

 財團法人申請合併應符合下列條件：

1.合併存續財團法人基金總額:須達其合併前各法人基金之合計總額以上。

2.基金總額需符合合併後主管機關所定最低捐助財產總額。

 捐助章程需訂明得與其他財團法人合併之依據，或合併之正當理由，以及
捐助人對於合併有無反對之意思表示。



改隸

 子法:財團法人主管機關改隸辦法

 財團法人申請改隸應符合下列條件：

 1.因情事變更，致財團之目的不能達到時，經捐助人之意思
變更其目的及其必要之組織。

 2.主要業務或受益範圍有變動。

 3. 基金總額須符合擬改隸主管機關所定最低捐助財產總額。



後續工作重點

 1.配合本府制定之臺北市財團法人管理規則，完備財團法人
法授權訂定之相關法規，並依權限委任公告。

 2.修正臺北市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工作手冊。

 3.配合資訊局，建構財團法人資訊系統


